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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Longfor Properties Co. Ltd.
龍湖地產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60）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投票表決結果

龍湖地產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公佈，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舉行之股東週

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考慮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董事報告及獨
立核數師報告

4,310,901,445
（100%）

0
（0%）

該決議案因獲得超過 50%票數贊成而通過。
2. 宣派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每股人民幣 0.228元的末期股息
4,310,901,445
（100%）

0
（0%）

該決議案因獲得超過 50%票數贊成而通過。
3. (1.)重選馮勁義先生為董事 3,986,176,482

（94.56%）
229,229,248
（5.44%）

該決議案因獲得超過 50%票數贊成而通過。
(2.)重選陳志安先生為董事 4,310,544,202

（100%）
208,743
（0%）

該決議案因獲得超過 50%票數贊成而通過。
(3.)重選項兵先生為董事 4,001,341,545

（94.92%）
214,064,185
（5.08%）

該決議案因獲得超過 50%票數贊成而通過。
(4.)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之酬金 4,302,094,445

（100%）
0

（0%）
該決議案因獲得超過 50%票數贊成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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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4. 重新委任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為核數師

並授權董事會釐定核數師之酬金
4,310,781,445
（100%）

120,000
（0%）

該決議案因獲得超過 50%票數贊成而通過。
5.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發行本公司新股份（股東

週年大會通告內之第 5項普通決議案）
3,812,425,855
（88.44%）

498,475,590
（11.56%）

該普通決議案因獲得超過 50%票數贊成而通過。
6.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本公司股份（股東週

年大會通告內之第 6項普通決議案）
4,310,632,945
（100%）

148,500
（0%）

該普通決議案因獲得超過 50%票數贊成而通過。
7. 擴大給予董事的一般授權以發行股份（股東週

年大會通告內之第 7項普通決議案）
3,813,790,428
（88.47%）

497,111,017
（11.53%）

該普通決議案因獲得超過 50%票數贊成而通過。

附註：

1. 所有百分比計算至小數貼後兩位。

2. 上述末期股息以人民幣宣派並將以港元支付。應付末期股息將按中國人民銀行於二零一四年五

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期間所公佈人民幣兌港元的中間利率平均價轉換為港元

（即港幣 100元兌人民幣 79.531元）。上述末期股息相等於每股港幣 0.28668元。

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之已發行及已繳足股份合共 5,441,607,500股。有關

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所有決議案，賦予持有人出席及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決議案

投贊成或反對票權利之股份合共 5,441,607,500股。並無任何股份持有人有權出席股

東週年大會但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40條

所載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亦無任何股份持有人須根據上市規

則規定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表決權。

本公司股份過戶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投票表決的

監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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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上述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詳情，股東可參考一份日期為二零一四年

四月二十二日的通函，股東可透過本公司網址www.longfor.com或香港交易及結算

所有限公司指定網址www.hkexnews.hk瀏覽或下載通函。

承董事會命

龍湖地產有限公司

主席

吳亞軍

香港，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九名成員：執行董事吳亞軍女士、邵明曉先生、周德康先生、馮勁義先

生及韋華寧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Frederick Peter Churchouse先生、陳志安先生、項兵先生及曾鳴

先生。


